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遂东社事函〔2017〕9号

遂宁市河东新区社会事业局关于印发《河东新区民办初中、小学、学前教育、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终止审批办事指南》的函
各街道办事处、管理办公室，机关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   《河东新区民办初中、小学、学前教育及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终止审批办事指南》经新区领导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按此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遂宁市河东新区社会事业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9日

遂宁市河东新区社会事业局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9日印发    

河东新区民办初中、小学、学前教育、各类

教育培训机构终止审批办事指南

一、法定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五十六条第（―）款“根据学校章程规定要求终止，并经审批机关批准”（主席令第五号，2013年6月29日起施行）。
二、申请条件

1.民办初中、小学、学前教育（以下称幼儿园）、各类教育培训机构（以下称培训机构）自己要求终止的，学校财产按下列顺序清偿：
①应退受教育者学费、杂费和其他费用。
②应发教职工的工资及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。
③偿还其他债务。清偿上述债务后的剩余财产，按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。
2.民办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、培训机构自己要求终止的，自行组织清算。
3.妥善安置学生继续学习。
三、申请材料

1.《董事会（理事会）或举办者关于学校终止办学的申请》（表1）提交原件1份。董事会（理事会）关于学校终止办学的申请应有全体董事会或理事会成员签字（按手印）。
2.《董事会（理事会）关于学校终止办学的会议纪要》提交原件1份（或举办者同意终止办学的决定）。董事会（理事会）关于学校终止办学的会议纪要应有全体董事会（理事会）成员签字（按手印）；终止办学的决定由举办者签字（按手印）。
3.《民办学校终止办学申报表》（表2）提交原件1份。
单位举办的，查验举办单位的资质证明和举办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，附复印件各1份于表后。（由举办单位出具授权委托书，可由代理人代为办理，查验代理人身份证原件附复印件1份）；个人举办的，查验举办人身份证原件,并将复印件1份附于本表后。
4.《财务清算报告》提交复印件1份。
学校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学校办学期间资产、债务、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全面清算，出具清算报告（查验原件，提交复印件）。
5.《在校学生安置方案》提交原件1份。若有在校学生，应有妥善安置学生继续学习的方案。
6.《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 提交原件1份。
说明：以上表格申请人可登录“遂宁市河东新区管委会” 官网（ http://hdxq.scsn.gov.cn/）下载表格或在新区社事局直接领取。
四、办理程序

第一步：申请人（限法人）持申报材料向社事局提出申请，对审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告知申请人应当补正的全部内容；申报材料审核通过的，社事局作出核准或者驳回申请的决定。

第二步：通知申请人到社事局领取审批结果。
第三步：经核准终止的民办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、培训机构，审批机关收回办学许可证正副本和销毁印章，申请人还需到民政、税务部门办理注销手续。
五、办理时限

30个工作日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七、咨询电话

0825－2911568
遂宁市河东新区民办学校终止

申  请  书

申办终止学校名称：　　　　　    　
申办者姓名（名称）：　　　 　　　　
申办时间： 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 　


遂宁市河东新区社会事业局  制
填表须知

一、在填表前，申请人应当阅读《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四川省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>实施办法》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，明确办学的条件与规定，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

二、表格用蓝、黑色笔工整填写或打印。须同时提交表格下方附注要求提供的有关证件、文件复印件。材料中未明确注明复印件的，一律为原件。需提交复印件的，同时提供相应原件备审查。

三、两个以上举办者联合申请终止的，须提交联合办学协议原件和复印件。

四、申请人须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

五、材料一律用A4纸制作，按顺序装订一式二份，一份举办者留存，一份交审批机关报批。

表1：董事会（理事会）或举办者关于学校

终止办学的申请

	 



    注：董事会（理事会）关于学校终止办学的申请应有全体董事会或理事会成员签字（按手印）。

表2：民办学校终止办学申报表

	申请终止办学学 校 名 称
	

	学校地址
	
	办学层次
	

	办学许可证
	
	  联系电话

	举办者(法人)
	
	法定代表人
	

	申请终止办学原     因
	

	举办者（法人）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育主管部门意见：

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管委会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：


    注：单位举办的，查验举办单位的资质证明和举办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，附复印件各1份于表后。（由举办单位出具授权委托书，可由代理人代为办理，查验代理人身份证原件附复印件1份）。个人举办的，查验举办人身份证原件,并将复印件1份附于本表后。


